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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方撤资折价转让股权，并没有分得相应的股
利，请问是否涉及代扣代缴所得税问题？

2010-04-21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阅读：3 次

问题内容： 

  请问：一家公司系中外合资企业。2009年初，外方股东因破产而撤资，中方与外方

股东达成股权转让协议，以低于原投资的成本转让相应的股份。转让股权前该合资公司

上一年度实现的利润，但并没有进行分配。该合资公司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已于规定日

2009年5月支付完毕股权转让款。目前税政部门认为，合资公司应对未分配的利润按原

外方股东所占注册资本的比例进行非居民企业代扣代缴股息所得税。我们查阅相关制

度，认为这个规定没有依据。即企业没有分配股利，外方股东没有享受相应的利得，应

不缴税。那么，是否涉及代扣代缴所得税问题？ 

回复意见： 

  您好： 

  您在我们网站上提交的纳税咨询问题收悉，现针对您所提供的信息简要回复如下： 

   

  关于股权转让所得确认和计算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

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第三条规定，企业转让股权收入，应于转让

协议生效、且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确认收入的实现。转让股权收入扣除为取得该股权

所发生的成本后，为股权转让所得。企业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不得扣除被投资企业

未分配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中按该项股权所可能分配的金额。据此，股东转让股权收入

应包括被投资企业未分配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中按该项股权所可能分配的金额。 

   

  上述回复仅供参考。有关具体办理程序方面的事宜请直接向您的主管或所在地税务

机关咨询。 

  欢迎您再次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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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许权使用费交的进口增值税可以抵扣吗？
2010-04-21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阅读：2 次

问题内容： 

  按《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的相关规定，将特许权使用费计入进口货

物的完税价格，征收了进口环节的关税和增值税，其中的增值税可以抵扣吗？ 

  回复意见： 

  您好： 

  您在我们网站上提交的纳税咨询问题收悉，现针对您所提供的信息简要回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8年第538

号）规定： 

  “第九条 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8年第538

号）规定： 

  “第十条 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一）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

物或者应税劳务；  

  （二）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应税劳务；  

  （三）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  

  （四）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纳税人自用消费品；  

  （五）本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货物的运输费用和销售免税货物的运输

费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2008

年第50号）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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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 条例第九条所称增值税扣税凭证，是指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

值税专用缴款书、农产品收购发票和农产品销售发票以及运输费用结算单据。” 

   

  根据上述规定，贵公司进口的上述货物，如不是用于上述不得抵扣的范围，取得合

法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其增值税进项税额可按规定进行抵扣。否则不得抵

扣。 

   

  上述回复仅供参考。有关具体办理程序方面的事宜请直接向您的主管或所在地税务

机关咨询。 

  欢迎您再次提问。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学会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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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租入汽车发生的维修费能否抵扣进项税？
2010-04-21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阅读：4 次

问题内容： 

  我单位与某甲（非员工）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约定：公司无偿使用其小轿车(原值60

万元）一年，一切费用由公司负担，期间一次性发生维修费18万元，修理厂开具增转发

票，涉及税金2.6万元，请问此进项税能否抵扣？ 

  回复意见： 

  您好： 

  您在我们网站上提交的纳税咨询问题收悉，现针对您所提供的信息简要回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2008年第538号）规定： 

  “第十条 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一）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

物或者应税劳务；  

  （二）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应税劳务；  

  （三）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  

  （四）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纳税人自用消费品；  

  （五）本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货物的运输费用和销售免税货物的运输

费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2008

年第50号）规定： 

  “第二十五条 纳税人自用的应征消费税的摩托车、汽车、游艇，其进项税额不得

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根据上述规定，小轿车应属于自用消费品，您无偿租入小轿车发生修理费中注明的

进项税额不得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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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回复仅供参考。有关具体办理程序方面的事宜请直接向您的主管或所在地税务

机关咨询。 

  欢迎您再次提问。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学会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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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微利企业季度预缴时能按50%进行申报吗?
2010-04-21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阅读：5 次

问题内容： 

  我公司是一小型微利企业,按照财税[2009]133号文件通知,自2010年1月1日至2010

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万元（含3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该怎样执行,季度预缴时能按50%

进行申报吗? 

回复意见： 

  您好： 

  您在我们网站上提交的纳税咨询问题收悉，现针对您所提供的信息简要回复如下： 

   

  根据财税[2009]133号文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预缴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8]251号）第一条的规定：“企业按当年实际利润预缴所得税的，如

上年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规定的小型微利企业

条件，在本年度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纳税申报表（A类）》

（国税函[2008]44号文件附件1）时，第4行‘利润总额’与5%的乘积，暂填入第7行

‘减免所得税额’内。”因此， 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季度预缴时不能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进行申报，应在年度终了时按财税[2009]133号文的规定处理。 

   

  上述回复仅供参考。有关具体办理程序方面的事宜请直接向您的主管或所在地税务

机关咨询。 

  欢迎您再次提问。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学会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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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抵扣进项税的库存用于办公是否要补交已抵扣
的税款？

2010-04-21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阅读：3 次

问题内容： 

  请问一家从事办公耗材销售的商贸企业其购入的耗材已抵扣进项税，企业从库中领

出一些自用，是否要补交这部份已抵扣的进项税？ 

  回复意见： 

  您好： 

  您在我们网站上提交的纳税咨询问题收悉，现针对您所提供的信息简要回复如下：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若干问题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3]23号）规

定： 

  “二、增值税扣除项目和扣除金额的确定  

  （一）扣除项目的具体范围：  

  1.外购原材料  

  ⑴原料及主要材料：指经过加工后能构成产品主要实休的各种原料和材料。  

  ⑵辅助材料：指直接用于生产经营、有助于产品形成或便于生产进行， 但不构成

产品主要实体的各种材料，包括：  

  a.被劳动工具所消耗的辅助材料。如维护机器设备用的润滑油和防锈剂等。  

  b.加入产品实体和主要材料相结合， 或使主要材料发生变化或使产品具有某种性

能的辅助材料。如油漆、染料等。  

  c.为创造正常劳动条件而消耗的辅助材料。如工作地点清洁用的各种用具及管理、 

维护用的各种材料等。  

  ⑶外购半成品（外购件）：指从外部购进需要本企业进一步加工或装配的已加工的

半成品（外购件）。  

  ⑷修理用备件（备品备件）：指为修理本企业机器设备和运输设备的各种备件。  

  ⑸包装材料：如纸张、麻绳、铁丝、铁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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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⑹外购燃料：指企业为进行生产耗用的各种液体、固体、气体燃料。 包括：生产

过程中用的燃料；动力用燃料；为创造正常劳动条件用的燃料； 为生产经营提供运输

服务所耗用的燃料。  

  2.外购低值易耗品  

  指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下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器具、工具等。包括：  

  ⑴一般工具。如刀具、量具、夹具等。  

  ⑵专用工具。如专用模型等。  

  ⑶替换设备。如各种型号的模具等。  

  ⑷管理用具。如办公用具等。  

  ⑸劳动保护用品。如工作服、各种防护用品等。  

  ⑹生产过程中周转使用的包装容器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2008年第538号）规定： 

  “第十条 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一）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

物或者应税劳务； 

  （二）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应税劳务； 

  （三）非正常损失的在产品、产成品所耗用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 

  （四）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纳税人自用消费品； 

  （五）本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货物的运输费用和销售免税货物的运输

费用。” 

   

  根据上述规定，从事办公耗材销售的商贸企业，购入的耗材已抵扣进项税后自用一

部分，如果不是用于上述不得抵扣的范围，且符合国税发[1993]23号文规定的增值税扣

除项目，不需作进项转出补缴已抵扣的税款。 

   

  上述回复仅供参考。有关具体办理程序方面的事宜请直接向您的主管或所在地税务

机关咨询。 

  欢迎您再次提问。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学会 版权所有 

页码，2/2会计期刊

2010-6-17http://www.sipkj.org/news/youwenbida/2010/421/1042111048FH5E8B02D33H64ADC6A5.html

http://www.sipkj.org/news/youwenbida/2010/421/1042111048FH5E8B02D33H64ADC6A5.html


 

会计学会电子期刊-双月刊
第 08 期

2010/4/18

 

 

期刊首页

财税动态

法规信息

企业服务

实务探讨

税收筹划

有问必答

会计人生

学会动态

主  编： 刘小玫

副 主 编： 沈磊  陶洁 

陈景庚 金大荣

责任编辑： 黄波  万彪

主管单位： 江苏省苏州 

工业园区财政局

主办单位：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

区会计学会

网  址： www.sipkj.org

联系邮箱： master@sipkj.org

 

有关国税函[1998]757号文相关问题
2010-04-21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阅读：5 次

  问题内容：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我国境内企业应付费用扣缴外国企业预提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1998]757号）现在是否还有效？ 2.该文件与《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

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是什么关系，是否已经被3号文替代了吗？ 3.如果

757号文还有效，但为何该文件所依据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

细则》)已被废止了其还有效呢？ 4.关于上述问题，上海12366与北京12366答复为何不

一样？虽然二者都说这个文件没被废止，但上海说还要依据该文件执行，北京却说该文

件被国税发[2009]3号所取代。到底哪个说的对呢？ 

  回复意见： 

  您好： 

  您在我们网站上提交的纳税咨询问题收悉，现针对您所提供的信息简要回复如下： 

 

  国税函发[1998]757号文件《关于我国境内企业应付费用扣缴外国企业预提所得税

问题的通知》的发文依据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因此该文件有效期

应至2007年12月31日终止。但是，该文内容已经吸收在国税发[2009]3号文件《非居民

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中。 

 

  上述回复仅供参考。有关具体办理程序方面的事宜请直接向您的主管或所在地税务

机关咨询。 

  欢迎您再次提问。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学会 版权所有 

页码，1/1

2010-6-17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H9BQOOF6.htm

http://www.sipkj.org
mailto:master@sipkj.org


 

会计学会电子期刊-双月刊
第 08 期

2010/4/18

 

 

期刊首页

财税动态

法规信息

企业服务

实务探讨

税收筹划

有问必答

会计人生

学会动态

主  编： 刘小玫

副 主 编： 沈磊  陶洁 

陈景庚 金大荣

责任编辑： 黄波  万彪

主管单位： 江苏省苏州 

工业园区财政局

主办单位：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

区会计学会

网  址： www.sipkj.org

联系邮箱： master@sipkj.org

 

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期限问题
2010-04-21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阅读：4 次

问题内容：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2010年1月1日以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公路内河货物运

输业统一发票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应在开具之日起180日内到税务机关办理认证，

并在认证通过的次月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抵扣进项税额。请问：铁路运输发

票的抵扣期限是多少天？ 

回复意见： 

  您好： 

  您在我们网站上提交的纳税咨询问题收悉，现针对您所提供的信息简要回复如下：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期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617号）文件仅规定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公路内河

货物运输业统一发票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认证抵扣期限为180天。铁路运输发票没

有规定抵扣期限。 

 

  上述回复仅供参考。有关具体办理程序方面的事宜请直接向您的主管或所在地税务

机关咨询。 

  欢迎您再次提问。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学会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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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厂房支付的运费是否可以抵扣进项?
2010-04-21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阅读：3 次

问题内容： 

  我公司是一新办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处于筹建期，目前购进一批钢材用于修建厂

房，为此支付的运费能否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八条第四款的规定购进或者销售货

物以及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支付运输费用的，那么，按照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上注明的运输

费用金额和7%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准予抵扣进项税金，这样做可以吗？回复意见： 

  您好： 

  您在我们网站上提交的纳税咨询问题收悉，现针对您所提供的信息简要回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8号）规

定： 

  “第十条 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一）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

物或者应税劳务；  

  （五）本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货物的运输费用和销售免税货物的运输

费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2008

年第50号）规定： 

  “第二十三条 条例第十条第（一）项和本细则所称非增值税应税项目，是指提供

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和不动产在建工程。  

  前款所称不动产是指不能移动或者移动后会引起性质、形状改变的财产，包括建筑

物、构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  

  纳税人新建、改建、扩建、修缮、装饰不动产，均属于不动产在建工程。”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113号）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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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所称建筑物，是指

供人们在其内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的房屋或者场所，具体为《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

（GB/T14885-1994）中代码前两位为“02”的房屋；所称构筑物，是指人们不在其内生

产、生活的人工建造物，具体为《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GB/T14885-1994）中代码前

两位为“03”的构筑物；所称其他土地附着物，是指矿产资源及土地上生长的植物。  

   

  根据上述规定，贵公司用于修建厂房购进钢材的运输费用计算的进项税不能从销项

税额中抵扣。 

     

  上述回复仅供参考。有关具体办理程序方面的事宜请直接向您的主管或所在地税务

机关咨询。 

  欢迎您再次提问。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学会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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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土地再转租可否差额纳营业税？
2010-04-21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阅读：6 次

问题内容： 

  我公司租赁100亩土地，期限50年，租金100万，一次性支付租金，现将该土地使用

权转租出去，收到租金150万，我公司能否按50万缴纳营业税。 我的依据是财税《2003

年16号》文：（二十）单位和个人销售或转让其购置的不动产或受让的土地使用权，以

全部收入减去不动产或土地使用权的购置或受让原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请问是否合

理？ 

回复意见： 

  您好： 

  您在我们网站上提交的纳税咨询问题收悉，现针对您所提供的信息简要回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540号）规

定： 

  “第五条 纳税人的营业额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

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是，下列情形除外： 

  （一）纳税人将承揽的运输业务分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

价外费用扣除其支付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运输费用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二）纳税人从事旅游业务的，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替旅游者支付

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住宿费、餐费、交通费、旅游景点门票和支付给其他接团旅游企

业的旅游费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三）纳税人将建筑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

其支付给其他单位的分包款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四）外汇、有价证券、期货等金融商品买卖业务，以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后的余额

为营业额； 

  （五）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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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税[2003]16号文第三条第二十款是指转让其受让或抵债的土地使用权，可以差额

缴纳营业额。您租赁土地再转租，不属于营业税法规差额纳税的范围，应按收取的全部

价款和价外费用的5％，计算缴纳“租赁业”营业税，同时计缴随营业税附征的附加税

费。 

   

  上述回复仅供参考。有关具体办理程序方面的事宜请直接向您的主管或所在地税务

机关咨询。 

  欢迎您再次提问。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学会 版权所有 

页码，2/2会计期刊

2010-6-17http://www.sipkj.org/news/youwenbida/2010/421/1042111381276E6I112E04J04FD71.html

http://www.sipkj.org/news/youwenbida/2010/421/1042111381276E6I112E04J04FD71.html


 

会计学会电子期刊-双月刊
第 08 期

2010/4/18

 

 

期刊首页

财税动态

法规信息

企业服务

实务探讨

税收筹划

有问必答

会计人生

学会动态

主  编： 刘小玫

副 主 编： 沈磊  陶洁 

陈景庚 金大荣

责任编辑： 黄波  万彪

主管单位： 江苏省苏州 

工业园区财政局

主办单位：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

区会计学会

网  址： www.sipkj.org

联系邮箱： master@sipkj.org

 

财税[2006]10号文件中的个人所得税是否免征？
2010-04-21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阅读：5 次

问题内容： 

  企业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缴费比例实际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

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在财税[2006]10号中认为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而条例25条明确讲是“从纳税义务人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所以财税[2006]10号关

于“免征”的说法是与条例的表述是不一致的。请问，本质上有区别吗？回复意见： 

  您好： 

  您在我们网站上提交的纳税咨询问题收悉，现针对您所提供的信息简要回复如下：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25条明确基本保险费等“从纳税义务人的应纳税所得

额中扣除”，主要参照国家统计局有关个人所得（收入）的计算口径，单位替个人缴纳

的所有支出均计入个人收入数额。我们与财政部研究财税[2006]10号文件时，为便于基

层征税机关和扣缴义务人、纳税人的具体操作，采用了另一种表述方法，两者本质上是

一致的。 

 

  上述回复仅供参考。有关具体办理程序方面的事宜请直接向您的主管或所在地税务

机关咨询。 

  欢迎您再次提问。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学会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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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发[2004]97号与国税发[1994]148号文中的
公式是否有冲突？

2010-04-21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阅读：5 次

  问题内容： 

  请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执行税收协定和个人所得税法

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97号）文中第三、关于对不同纳税义务的个人计算应

纳税额的适用公式问题（二）按国税发[1994]148号第三条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个人仍

应适用国税发[1994]148号第六条规定的下述公式：应纳税额=（当月境内外工资薪金应

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当月境内工作天数÷当月天数 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纳税义务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4]

148号第六条公式为应纳税额=（当月境内外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

除数）×当月实际在中国天数÷当月天数 问题：这两个公式中“当月境内工作天数”

和“当月实际在中国天数”意思一致吗？假如有外籍人员在我公司，我公司每周工作天

数为22天，而外籍人员实际在中国天数是30或者31天，请问这两个文件中提及的公式是

不是有冲突？ 

  回复意见： 

  您好： 

  您在我们网站上提交的纳税咨询问题收悉，现针对您所提供的信息简要回复如下： 

 

  计算无住所个人在境内实际天数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

执行税收协定和个人所得税法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97号）所列公式“当月

境内工作天数”，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纳税

义务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4]148号）所列公式“当月实际在中国天数”表述虽然

不一致，但两个文件对这一问题的具体含义是相同的。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中国

境内无住所的个人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若干具体问题的通知》（国税函发[1995]125

号）规定，无住所个人在中国境内的工作时间，应包括在中国境内工作期间所享受的公

休假日、个人休假日以及接受培训的天数。 

页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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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回复仅供参考。有关具体办理程序方面的事宜请直接向您的主管或所在地税务

机关咨询。 

  欢迎您再次提问。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学会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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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非企业单位征企业所得税还是个人所得税？
2010-04-21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阅读：5 次

问题内容：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第二条 民办非企业单位根据其依法承担民

事责任的不同方式分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伙）和民办非企

业单位（个体）三种。以前国税发[1999]65号规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

位取得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应当缴纳企业所得税。新企业所得税法也将民办

非企业单位作为纳税人，但财税[2000]91号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

业是指:(123略)(四)经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批准成立的负无限责任和无限连带责

任的其他个人独资、个人合伙性质的机构或组织。请问：对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征企

业所得税没有问题，但对民办非企业单位(个体)和(合伙)是征企业所得税还是个人所得

税心中有点疑惑，个人觉得应征个人所得税，不知是否正确？ 

 回复意见： 

  您好： 

  您在我们网站上提交的纳税咨询问题收悉，现针对您所提供的信息简要回复如下：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

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的通知》（财税[2000]91号）规定，对自然人投资兴办个体或合伙

经营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征收个人所得税。 

 

  上述回复仅供参考。有关具体办理程序方面的事宜请直接向您的主管或所在地税务

机关咨询。 

  欢迎您再次提问。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学会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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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证券投资基金红利是否纳税?
2010-04-21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阅读：2 次

问题内容： 

  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中规定了“对证券投资基

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

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是否可以认为财税[2002]

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中规定的“对基金取得的股票

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储蓄存款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

业和银行在向基金支付上述收入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的相关条款不再适用？ 

  回复意见： 

  您好： 

  您在我们网站上提交的纳税咨询问题收悉，现针对您所提供的信息简要回复如下： 

 

  财税字[2002]128号文件规定的“对基金取得的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

息收入、储蓄存款利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银行在向基金支付上述收

入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是从源泉扣缴角度对基金身后的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

税的规定。 

  财税[2008]1号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

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企业所

得税”是对证券投资基金作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对其从证券市场取得的收入，暂免征

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两个文件没有覆盖关系，目前均有效。 

 

  上述回复仅供参考。有关具体办理程序方面的事宜请直接向您的主管或所在地税务

机关咨询。 

  欢迎您再次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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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暖费、劳动保护和防暑降温费是否缴纳个人所
得税？

2010-04-21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阅读：4 次

问题内容： 

  我单位12月份按公司标准为职工报销了一定比例的取暖费，是否缴纳个人所得税？

因费用跨难度（2009.10.15—2010.4.15）是否所得税申报要按属期纳税调整？另，劳

动保护和防暑降温费是否缴纳个人所得税？购实物和发现金有区别否？回复意见： 

  您好： 

  您在我们网站上提交的纳税咨询问题收悉，现针对您所提供的信息简要回复如下： 

 

  （一）个人因工作需要，从单位取得并实际属于工作条件的劳动保护用品，不属于

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单位发放的取暖费、防暑降温费补贴，应征收个

人所得税。 

 

  上述回复仅供参考。有关具体办理程序方面的事宜请直接向您的主管或所在地税务

机关咨询。 

  欢迎您再次提问。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学会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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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财税[2008]1号文中“软件生产企
业”？

2010-04-21 作者：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阅读：2 次

问题内容： 

  请问：财税[2008]1号文中“软件生产企业”与国发[2000]18号文第六条中“软件

企业”的适用范围是否一致，两文件对软件企业享受“两免三减半”是否有冲突地方？ 

  回复意见： 

  您好： 

  您在我们网站上提交的纳税咨询问题收悉，现针对您所提供的信息简要回复如下： 

 

  关于软件企业的系列政策应以国发[2000]18号文件（简称18号文）内容为依据，在

此基础上，财税[2008]1号文中“软件生产企业”本意为“18号文中规定可以享受税收

优惠政策的软件企业”，两文件对可享受“两免三减半”等是税收优惠的软件企业在概

念解释上不矛盾。 

 

  上述回复仅供参考。有关具体办理程序方面的事宜请直接向您的主管或所在地税务

机关咨询。 

  欢迎您再次提问。 

 

苏州工业园区会计学会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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